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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条款具有最高效力，并优先于保险合同（或再保险合同）中任何与之抵触的内容。 

本保险合同（或再保险合同）绝不承保任何由以下原因直接或间接引起、促成或产生

的损失、损害、责任和费用： 

1. 任何计算机、计算机系统、计算机软件、代码或程序，或任何其他电子系统的失效、错

误和故障；或者 

2. 使用或操作任何计算机、计算机系统、计算机软件、恶意代码、计算机病毒或程序，或

其他电子系统，并将其作为一种造成损害的手段。 

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；本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，

以主险条款为准。 

 

 

 


